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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

月8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公司实际控

制人之一、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Michael� Mingyan� Liu（刘明岩）先生和实际控制人之一、董

事兼总经理徐农先生拟使用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自2024年2月8日至2024年4月30日期间，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2,

00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00万元。 公司于2024年2月2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

人之一增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兼董事、资深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David� Fan（范湘龙）先生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自2024年2月26日至2024年

4月30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金额合计不低

于人民币40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

● 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截至2024年2月26日，徐农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623,24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25%， 增持金额910.83万元；

Michael� Mingyan� Liu（刘明岩）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

持公司股份260,7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增持金额432.97万元，合计增持金额1,343.80万

元，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下限金额的50%。 截至2024年2月26日，David� Fan（范湘龙）先生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19,92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9%，增持金额365.14万元，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下限金额的50%。 上述增持主体的增持计划

尚未实施完毕，增持主体将继续按照相关增持计划，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内增持公司股份。

●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

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名称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Michael� Mingyan� Liu（刘明岩）先生，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兼总经理徐农先生和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兼董事、资深副总裁、董事会秘

书David� Fan（范湘龙）先生。

（二）截至2024年2月26日，上述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持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徐农 28,094,270 11.31

Michael�Mingyan�Liu（刘明岩） 25,244,558 10.16

David�Fan（范湘龙） 17,346,262 6.98

混沌天成资管－徐农－混沌天成精选策略18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401,170 2.98

合计 78,086,260 31.43

注：

（1）公司无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徐农、Michael� Mingyan� Liu（刘明岩）和David�

Fan（范湘龙），上述主体通过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混沌天成资管－徐农－混沌天成精选策略1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简称 “混沌天成18

号” ）是徐农先生本人通过自有资金认购，该资产管理计划是徐农先生作为唯一份额持有人和

受益人的资产管理计划。 徐农先生已与混沌天成18号及其管理人混沌天成资产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签署。 徐农先生的一致行动人Michael� Mingyan� Liu（刘明岩）、David� Fan（范湘龙）

已对上述徐农先生新增一致行动人出具明确的同意意见。

（2）除上表所述，徐农先生和David� Fan（范湘龙）先生通过混沌天成资管－华泰证券－

混沌天成三友医疗科创板员工持股计划10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分别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为488,

249股、34,613股（四舍五入取整，包含转融通借出），合计间接持股522,862股，占比0.2104%。

（3）本报告中所涉及的比例数据皆保留两位小数，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 及于

2024年2月2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

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增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截至2024年2月26日，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如下：

增持主体

拟增持金额

（万元）

已增持金额（万元）

已增持股份数量

（股）

增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徐农

2,000.00�-4,000.00

910.83 623,240 0.25

Michael�Mingyan�Liu

（刘明岩）

432.97 260,778 0.11

David�Fan（范湘龙） 400.00�-600.00 365.14 219,922 0.09

徐农先生和Michael� Mingyan� Liu（刘明岩）先生合计增持金额1,343.80万元，已超过本

次增持计划下限金额的50%。 David� Fan（范湘龙）先生增持金额365.14万元，已超过本次增持

计划下限金额的50%。

上述增持主体的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增持主体将继续按照相关增持计划，在增持计划

实施期限内增持公司股份。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

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情况说明

（一）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的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

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

（二）公司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

划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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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

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456号），同意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本次公司实际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172,209,026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4.21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724,999,999.46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1,617,

311.56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703,382,687.90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4]第ZF10057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四方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10月30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设立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专项存储和使用，并授权公司管理层

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署等相关事项。

近日，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与浙江三力士智能传动科技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行、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户名 开户银行 专户账号 资金用途

01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柯桥支行

575904151410000 年产5亿A米橡胶传动带智能化产业园项目

三、《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浙江三力士智能传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行（以下简称“丙方” ）

丁方：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丁方” ）

为规范甲方、乙方和丙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甲、乙、丙、丁

四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 、 甲方已在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专户 ” ）， 账号为

575904151410000，截止 /� �年 /� �月 /� �日，专户余额为 /� �万元。 该专户仅用乙方通过

其全资子公司甲方实施的年产5亿A米橡胶传动带智能化产业园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 /� 年 /� 月/� � 日，期限 /��

个月。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单方

式续存，并通知丁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丙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丁方作为乙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丁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乙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

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乙方和丙方应当配合丁方的调查与查询。 丁方

每季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和乙方授权丁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祖生、汪建华可以随时到丙方查询、复印甲方

专户的资料；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丁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和单位介绍信。

五、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丁方。 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丁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丁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丁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和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

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丁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丁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丁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乙方或者丁方可以要求甲方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

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丁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2025年12月31日解除。

十、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丁四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

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和乙方备用。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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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

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

5%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公

司总股本增加，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参与本次发行，从而导致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比例被动稀释。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

影响。

3、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34.16%合计被动下降至 27.63%，合计被动下降比例为6.53%。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 意三力士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456号），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172,209,026�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729,600,314股增加至 901,809,340�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吴琼瑛、金玉中、吴琼明）未认购上市公司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导致本次发行完成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金玉中、吴琼瑛、

吴琼明）持股比例被动下降至27.63%，被动下降比例为6.53%。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吴琼瑛、金玉中、吴琼明

住所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凤凰创新园

权益变动时间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并上市之时

股票简称 三力士 股票代码 002224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比例（%）

A股 0 被动稀释减少6.53%

合计 0 被动稀释减少6.53%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因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249,199,940 34.16% 249,199,940 27.6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95,735,955 13.12% 95,735,955 10.62%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

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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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122,324,159股，占公司总股

本10.25%。

2、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24年3月1日（星期五）。

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概况及股本变动情况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962号文核准，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准向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229,826,276股新股，公司和主承销

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发行方案和总体认购情况，最终确定向14名投资者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22,324,159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6.35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1,999,999,999.65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11,963,476.94元，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88,036,522.71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122,324,159股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485号）。

2、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2023年8月31日。

3、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对象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锁定期（月）

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883,792 6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825,695 6

3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丰益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290,519 6

4 湖北长江招银成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642,201 6

5 UBS�AG 9,785,932 6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626,911 6

7 广西先进材料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379,204 6

8 Goldman�Sachs�International 7,706,422 6

9 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7,094,801 6

1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782,874 6

11 深圳市君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君弘定增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626,911 6

12 顾梦骏 3,584,097 6

13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47,400 6

14 刘敏 3,547,400 6

合计 122,324,159 一

4、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1,071,210,620股，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193,

534,779股。

5、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的变动情况：

2023年12月， 公司以自有资金回购注销部分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46,200股限制性股票， 本次回购注销手续已于2023年12月25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193,534,

779股减少至1,193,488,579股。

6、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193,488,579股，其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限售股份为122,324,159股，占公司总股本10.25%。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1、根据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的股东做出的承诺函，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等14名认购对象承诺：自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所认

购的股份。

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在限售期间均严格履行上述承

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

资金情况，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4年3月1日（星期五）。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22,324,1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25%。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共计14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占公司

总股份的比例（%）

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883,792 17,883,792 1.50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825,695 16,825,695 1.41

3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丰益5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15,290,519 15,290,519 1.28

4 湖北长江招银成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642,201 10,642,201 0.89

5 UBS�AG 9,785,932 9,785,932 0.82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626,911 9,626,911 0.81

7 广西先进材料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379,204 8,379,204 0.70

8 Goldman�Sachs�International 7,706,422 7,706,422 0.65

9 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7,094,801 7,094,801 0.59

1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782,874 4,782,874 0.40

11

深圳市君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君弘定增1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3,626,911 3,626,911 0.30

12 顾梦骏 3,584,097 3,584,097 0.30

13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47,400 3,547,400 0.30

14 刘敏 3,547,400 3,547,400 0.30

合计 122,324,159 122,324,159 10.25

四、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数量 比例（%）

限售条件流通股 232,205,902 19.46 -122,324,159 109,881,743 9.21

高管锁定股 109,881,743 9.21 - 109,881,743 9.21

首发后限售股 122,324,159 10.25 -122,324,159 - 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61,282,677 80.54 122,324,159 1,083,606,836 90.79

总股本 1,193,488,579 100.00 - 1,193,488,579 100.00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

格履行了其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至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关

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解禁及上市流通事项无异

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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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24年度第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24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24年2月20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

通知，会议于2024年2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

实际出席董事11人。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董事刘永政先生主持，全

体监事及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会议

经表决后，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董事刘永政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及调整部分委员会

名称的议案》

同意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五个专门委员会成员，并将战略委员会名称调整为

战略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具体名单如下：

1.战略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永政；委员：邓文斌、李伏京、刘俊勇、张萌；

2.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艺；委员：王巍、李伏京；

3.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俊勇；委员：张萌、王涌；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巍；委员：李艺、张萌；

5.法治与合规建设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永政；委员：李伏京、王涌。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伏京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王征戍先生、邢俊义先生、刘静女士、游美

华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郝春梅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相关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之前，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已经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审议通过，聘任总会计师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续聘官念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

官念女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同意修订后的《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及可持续发展

委员会实施细则》的内容。 主要修订内容为：将战略发展委员会更名为战略及可持

续发展委员会，在原职责基础上增加以下职责：1）对公司ESG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进

行研究并提出建议，研究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风险和机遇；2）审阅公司年度ESG和可

持续发展报告，审视公司ESG目标完成情况并提出建议。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的《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实施

细则》。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6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刘永政：男，1968年10月出生，硕士，律师资格，证券法律业务资格。 历任北京首

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律部总经理、总法律顾问、副总经理。现任北京首都创业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北京首创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创

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北京京港十六号线地铁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本公司董事长。

邓文斌：男，1977年2月出生，硕士。历任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管理部

副总经理、战略管理部总经理、企业管理部总经理、战略总监、科技创新工作促进办

公室主任兼集团新闻发言人。 现任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首创

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首创置业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

李伏京：男，1980年7月出生，硕士，正高级经济师及工程师。 历任柏诚工程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工程师，北京市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基础设施咨询部项目经理，北京

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基础设施部总经理助理、环境产业部副总经理，首创环境控

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 现任首创环境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董事会主

席，北京首创大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聂森：男，1986年5月出生，硕士。 历任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科员，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部信息经理、 综合管理部高级经理、综

合管理部副总经理，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环境产业部副总经理、基础设施部

副总经理。 现任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北京经济发展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北京首创创信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本公司董

事。

于学奎：男，1981年10月出生，硕士。历任中钢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企划部副经理、

综合管理部经理，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管理部副总经理。 现任北京首都

创业集团有限公司风险监管部 （运营管理部、 信息化管理中心） 副总经理 （副主

任），北京首创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

秦怡：女，1978年8月出生，硕士。 历任首创置业有限公司战略发展中心高级经

理，资本管理中心助理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北京首创城市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主任）、董事会秘书。 现任北京首

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资本管理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北京首创城市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独立董事，首创钜大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本

公司董事。

王巍：男，1958年10月出生，博士，金融博物馆理事长，全联并购公会创始会长。

曾有多年海外金融机构工作经验，参与创建并主管国有证券公司，创建中国最早的

并购顾问公司，帮助大量企业重组、融资、上市和并购。 历任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OECD）投资委员会专家，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专家，20余家境内外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中欧、长江、上海高金和纽约哥大等商学院客座教授。 现任神州数码信

息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李艺：男，1961年11月出生，本科。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原总

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国家注册咨询

工程师（投资）。 曾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

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现任住建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城镇水务专委会委员，中国城镇供

排水协会战略委员会、排水分会、规划设计委员会等多个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委员，中国图学学会委员，北京市仲裁

委员会仲裁员；本公司独立董事。

王涌：男，1968年11月出生，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 现任中国商业法研究会副会长，浦发硅谷银行有限公司监事长，华能贵诚信托有

限公司、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刘俊勇：男，1970年10月出生，博士，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管理会计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 现任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市槟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张萌：女，1975年10月出生，硕士。 历任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基础设施部

副总经理、环境产业部总经理，首创环境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首创大气环境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王征戍：男，1975年11月出生，硕士。历任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经理，

北京京龙天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葫芦岛首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总

经理，首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邢俊义：男，1972年2月出生，硕士，经济师。 历任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经

理，中环保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节能可再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北京科净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工程事业部总经理、总经理

助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郝春梅：女，1971年1月出生，硕士，正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和注册评估师。历

任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信息部总经理、企业发展中心总经理。 现任首创环境

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本公司总会计师。

刘静：女，1973年2月出生，硕士。 历任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海外部职员、

证券事务部职员、国际合作部副总经理、总经理，首创（香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副总经理，ECOIndustrialEnvironmentalEngineeringPteLtd股东代表，首创环

境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北京首创大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总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

游美华：女，1970年12月出生，硕士。 历任中国通用机械工程总公司环保项目部

项目经理，法国威立雅水务工程（北京）有限公司报价工程师，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拓展部投资经理、北中国区投资拓展部总经理、投资运营一部总经理、投资管

理部总经理、项目中心常务副总经理、首席投资业务总监，首创环境控股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现任北京首创大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副总经理。

官念：女，1987年3月出生，硕士，法律职业资格，基金从业资格。历任公司法律部

高级经理，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官念

女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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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2024年度第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2024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24年2月20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召开监事会会议的

通知，并于2024年2月26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

事3人。 经公司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会议由监事刘惠斌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会经

过表决，通过如下监事会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刘惠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 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2月26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刘惠斌：男，1975年3月出生，硕士，律师资格、企业法律顾问资格。历任法院助理

审判员、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副总经理、

总经理。现任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总经理、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

官，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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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2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21号新大都饭店2号楼2212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58,806,99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11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鉴于公司董事长刘永政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

举董事李伏京主持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6人，董事邓文斌、李伏京、聂森、于学奎、秦怡、张萌

出席会议，其余董事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刘惠斌、赵昕出席会议，其余监事因公未能

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代行）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55,044,101 99.8912 3,762,890 0.1088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关于选举刘永政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3,453,073,011 99.8342 是

2.02

关于选举邓文斌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3,452,673,011 99.8226 是

2.03

关于选举李伏京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3,449,631,111 99.7347 是

2.04

关于选举聂森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3,452,673,011 99.8226 是

2.05

关于选举于学奎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3,452,673,012 99.8226 是

2.06

关于选举秦怡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3,451,373,011 99.7850 是

2.07

关于选举张萌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3,449,380,611 99.7274 是

3、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关于选举王巍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3,452,848,211 99.8277 是

3.02

关于选举李艺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3,452,848,211 99.8277 是

3.03

关于选举王涌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3,441,281,561 99.4933 是

3.04

关于选举刘俊勇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3,452,828,212 99.8271 是

4、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关于选举刘惠斌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

议案

3,449,589,312 99.7335 是

4.02

关于选举王雪涛女士为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

议案

3,451,528,211 99.7895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4年向金融机

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50,885,658 93.1143 3,762,890 6.8857 0 0.0000

2.01

关于选举刘永政先生为第

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8,914,568 89.5075

2.02

关于选举邓文斌先生为第

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8,514,568 88.7755

2.03

关于选举李伏京先生为第

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5,472,668 83.2092

2.04

关于选举聂森先生为第九

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8,514,568 88.7755

2.05

关于选举于学奎先生为第

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8,514,569 88.7755

2.06

关于选举秦怡女士为第九

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7,214,568 86.3967

2.07

关于选举张萌女士为第九

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5,222,168 82.7509

3.01

关于选举王巍先生为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8,689,768 89.0961

3.02

关于选举李艺先生为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8,689,768 89.0961

3.03

关于选举王涌先生为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7,123,118 67.9306

3.04

关于选举刘俊勇先生为第

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48,669,769 89.059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非累积投票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2、3、4为累积投票普通决议议案，议案

涉及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以上票数当选。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邢飞、李秋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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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连续3个交易日内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12%，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2024年1月16日，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公司相关股东，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目前存在的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问题尚未解决，经公司自查确认，截止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股东资金占用发生总额为51,425.98万元，资金占用余额为26,314.51万元，公

司违规担保总额为45,133万元，违规担保余额为7,925万元。

● 短期内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发生较大波动，但公司基本面没有重大变化，也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4年2月22日、2024年2月23日、2024年2月26日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

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公司于2024年1月30日披露了《2023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经公司初步测算， 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亿元到-3.28

亿元， 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0.75亿元到-1.10亿元；

预计2023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95亿元到-2.92亿元； 预计2023年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1.3亿元到1.6亿元，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入为1.2亿元到1.5亿元。

（二）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相关股东书面征询核实：除已经依法披露的信息外，不存

在影响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涉及到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

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未发现存在可能或已经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

场传闻，亦未涉及热点概念事项等。

（四）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可能对上市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大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为原控股股东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及资金

占用的情形， 经公司自查确认，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股东资金占用发生总额为51,

425.98万元，资金占用余额为26,314.51万元，公司违规担保总额为45,133万元，违规担保

余额为7,925万元。

（二）鉴于公司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及违规担保尚未解决，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继续

被出具否定意见审计报告的情形，公司最近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

润孰低者为负值，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

在不确定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

（三）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2024年1月16日，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立案调查期间，公

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因计提诉讼及违规担保所涉利息、罚息、违约金，以及持有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等因素影响，经公司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3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若公司经审计的2023年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可能在2023年

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截至2024年2月26日，公司所处的输变电设备行业平均市净率3.41，公司市净率

290.79，公司市净率远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短期内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发生较大波动，敬请广大投资者

及时注意，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

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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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5,174,8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1%。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4年3月1日。

一、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证监许可[2020]3343号），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24,280,803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36元，共计募集资金275,829,

922.08元，扣除发行费用4,589,327.14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71,240,594.94元。 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

健验〔2021〕37号）。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于2021年2月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2021年3月1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各发行对象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限售期（月）

1 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161,971 6

2 顾金申 3,080,985 6

3 游爱国 2,640,845 36

4 蔡建忠 2,640,845 6

5 武汉华实浩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55,985 6

6 章建良 1,760,563 6

7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20,422 6

8 孙雷民 1,000,000 6

9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智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80,281 6

10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36,267 6

11 李树明 589,788 6

12 陈生根 560,739 6

13 华实浩瑞（武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52,112 6

合计 24,280,803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2021年3月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限售期从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计算共6个月（其中游爱国先生所持限售股股份限售期为36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21年9月1日（已于2021年9月1日流通上市）,其中游爱国先生所持

限售股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24年3月1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游爱国先生在本次发行相关承诺事项中所做的承诺如下：

本人为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尔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至本承

诺函出具之日，本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籍自然人，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不存在《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即：

（一）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二）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最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四）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此外，本人承诺自纳尔股份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认购的纳尔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

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3月1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数为5,174,8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1%。 （2020非公开发行认购

股份2640845股，经2021年度权益分派每10股转增4股、2022年度权益分派每10股转增3.996727

股后股数调整为5,174,846股） 。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为一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股）

备注

1 游爱国 5,174,846 5,174,846 0

合计 5,174,846 5,174,846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增加数量（股） 减少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84,062,178 24.56 5174846 78,887,332 23.05

高管锁定股 74,936,128 21.90 74,936,128 21.90

首发后限售股 5,174,846 1.51 5174846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58,146,497 75.44 5174846 263321343 76.95

三、总股本 342,208,675 100.00 5174846 5174846 342,208,675 100.00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26日


